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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及各議員 

 

強烈要求優化長者及殘疾人士交通優惠計劃 
殘疾人士平等享有 擴展至電車及小巴 

 

政府在本年度施政報告中，提出長者及合資格傷殘人士可以在任何時間以 2

元的優惠價乘搭港鐵、專營巴士及渡輪。公共事業關注認為現時計劃中的｢合資

格傷殘人士｣定義和評定方式有不合理之處，有歧視部份傷殘人士之嫌；而且現

時計劃未能包括電車及專線小巴，令不少經常使用這些交通工的長者及傷殘人士

未能受惠。現時政府表示要到明年 3 月中期檢討才研究是否擴大至電車及專線小

巴；而政府亦不同意將｢合資格傷殘人士｣涵蓋包括單肢傷殘的持有傷殘人士登記

證的人士。公共事業監察組對此表示強烈不滿，希望政府盡快優化計劃，使更多

有需要的市民受惠。 

據悉本港現約有 57,600人領有殘疾人士登記證，申領資格必須是肢體傷殘、

視覺或聽覺受損等。但領有證件並不代表有資格享受乘車優惠，只有獲批傷殘津

貼或殘疾綜援者才能受惠。有殘疾人士團體及社區人士表示，現時政府對傷殘津

貼中｢傷殘｣的定義和批評定方式相當主觀，令部分殘疾人士不獲發傷殘津貼，亦

因而一直未能享有殘疾人士乘車優惠。特別是單肢傷殘人士往往更有乘車需要，

但卻排除在這項計劃，監察組對政府一直拒絕單肢傷殘及其他領有殘疾人士登記

證給予優惠，表示強烈不滿。 

此外，長者及合資格傷殘人士可以在任何時間以 2 元的優惠價乘搭港鐵、專

營巴士及渡輪，但計劃未有包括港島的電車及全港專線小巴。監察組認為電車及

專線小巴對不少長者及殘疾人士的生活息息相關，如電車及專線小巴未能納入政

府的優惠範圍，肯定會影響他們對交通選擇的權利。現時天星小輪對長者已經是

免費，監察組認為電車同樣是香港傳統而有特色的交通工具，無論是從市民選擇

或是保育電車的角度，政府都應該擴展交通乘車優惠至電車，我們建議電車的長

者及殘疾人士優惠為收費全免。據電車公司統計，每日乘坐電車的長者(65 歲或

以上)約近 35,000 人次，大多集中在非繁忙時間。相信政府額外開支有限。而

不少社區特別是屋邨都依靠專線小巴作接駁，當中包括不少長者及殘疾人士；而

專線小巴都是使用八達通，監察組相信技術上並没有困難。監察組希望政府不要

以一些｢似有還無｣的理由拖延更多長者及傷殘人士享有到優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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